和解書
交通事故相關人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)、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)、          (以下簡稱丙)、          (以下簡稱丁)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生交通事故，經協調後，願意
□無條件
□有條件(條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[bookmark: _GoBack]達成和解，各方願放棄刑、民事告訴權，如已告訴應即具狀撤回；嗣後無論任何情形，各方本人及其親屬均不得提出異議、任何要求或追訴情形；若違此約定，須付
新臺幣           元違約金予他方；特立此書，各方皆持一份。
立約人：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籍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籍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籍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丁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籍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